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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任獨立財務顧問

謹此提述SCA Group Holding BV（「要約人」）與維達國際控股有限公司（「維達」）於二零

一三年九月九日聯合刊發的公佈（「聯合公佈」），內容有關（其中包括）摩根大通證券（亞

太）有限公司代表要約人提出收購維達已發行股本中全部已發行在外股份（要約人及其一

致行動人士已擁有或同意收購之該等股份除外）及註銷全部尚未行使的購股權的自願有

條件現金收購要約。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佈所用之詞彙與聯合公佈所界定者具有相

同涵義。

維達董事會欣然宣佈，新百利有限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可進行第一類（證券交

易）、第四類（就證券提供意見）、第六類（就企業融資提供意見）及第九類（提供資產管理）

受規管活動的公司）已獲委聘擔任獨立財務顧問，就收購要約向獨立董事委員會提供意

見，而有關委聘已獲獨立董事委員會批准。獨立財務顧問就收購要約向獨立董事委員會

提供的意見將會載入即將寄發予獨立股東及購股權持有人的綜合文件。

承董事會命

維達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張東方

香港，二零一三年九月十三日

於本公佈日期，維達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李朝旺先生、余毅昉女士、張東方女士及董義

平先生；非執行董事Johann Christoph MICHALSKI先生、Ulf Olof Lennart

SODERSTROM先生及趙賓先生（MICHALSKI先生及SODERSTROM先生的替任董

事）；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曹振雷博士、甘廷仲先生、許展堂先生及徐景輝先生。


